
正常退休手续办理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正常退休手续办理

	事项类别
	公共服务

	设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主席令第三十五号）第十六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十五年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十五年的，可以缴费至满十五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2.《福建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规范职工退休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闽劳社〔2001〕362号）第一条第（一）款：国家法定的职工退休年龄是：男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

第一条第（六）款：职工出生年月的认定，实行居民（公民）身份证与职工档案相结合的办法，当本人身份证与档案记载的出生时间不一致时，原则上以本人档案中《招工（干）登记表》、《军人入伍登记表》、《大中专毕业生分配表》等最先记载的时间为准。

第一条第（七）款：女职工的退休年龄按其退休前的岗位确定，其中，女干部退休前在工人岗位上连续工作满5年的，按年满50周岁退休；女工人退休前在管理岗位上连续工作满5年的，按年满55周岁退休。

3.《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贯彻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决定的若干问题的通知》（闽政办〔2005〕227号）第三条：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员男满60周岁、女满55周岁，且缴费年限满15周年以上的参保人员，按规定手续办理享受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4.《福建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原国有企业（含县、区以上集体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女工人退休年龄问题的通知》（闽劳社文〔2006〕54号）规定：原国有企业（含县、区以上集体企业）女工人解除劳动关系后自谋职业和以各种灵活就业并在养老保险缴费窗口接续养老保险关系，实际缴费和视同缴费年限满15年以上的，经本人自愿申请，可以选择50周岁时退休或55周岁时退休。

5.《福建省民宗厅等五部门关于贯彻〈关于妥善解决宗教教职人员社会保障问题的意见〉的实施办法》（闽民宗〔2010〕144号）第三条第（三）款：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宗教教职人员，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缴费年限满15年及以上的，可按规定享受基本养老金。

6.《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2001〕20号）第四条：农民合同制职工在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时，累计缴费年限满15年以上的，可按规定领取基本养老金。

7.《关于对劳社厅函〔2001〕44号补充说明的函》（劳社厅函〔2003〕315号）规定：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员被判处拘役及以上刑罚或劳动教养的，服刑或劳动教养期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暂缓办理退休手续，待服刑或劳动教养期满后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

	申请条件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员男年满60周岁，国有集体（县级以上）企业女工人年满5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女干部退休前在工人岗位上连续工作满5年的，按年满50周岁退休；女工人退休前在管理岗位上连续工作满5年的，按年满55周岁退休。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女年满55周岁。宗教教职人员女年满55周岁。农民合同制职工女年满55周岁。
个人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及其以上。

	申请材料
	《福建省参保人员基本养老金领取资格认定表》；

单位公示回执；

本人完整档案（含《招工（干）登记表》、《军人入伍登记表》、《大中专毕业生分配表》等最先记载出生时间的证明材料，以及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凭证<养老保险手册>、转移接续材料等）；

职工身份证原件，社会保障卡原件；

退休前5年所从事岗位的证明材料；

有视同缴费年限的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离开国有或集体单位的，提供离开国有或集体（县级以上）企业的证明材料。

	办理流程
	在县（区）参保的，由县（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受理、初审后，由县（区）人社局审批。
在市级参保的，由市级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受理、初审后，由市人社局审批。

	办理时限
	7个工作日（不包含补件时间）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填报表格
	《福建省参保人员基本养老金领取资格认定表》


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手续办理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特殊工种提前退休手续办理

	事项类别
	公共服务

	设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主席令第三十五号）第十六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十五年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十五年的，可以缴费至满十五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2.《国务院关于颁发〈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的通知》（国发〔1978〕104号）中《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第一条：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工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该退休。 ...... （二）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者其他有害身体健康的工作，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的。 ...... 第十三条：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工人的退休、退职 ...... 参照本办法 ...... 。

3.《关于加强提前退休工种审批工作的通知》（劳部发〔1993〕120号）全文。

4.《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1999〕8号）全文。

5.《福建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规范职工退休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闽劳社〔2001〕362号）第一条：从事国家规定的特殊工种职工提前退休的条件得：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其中：从事高空和特别繁重体力劳动的，必须在该工种岗位上工作累计满 10年；从事井下和高温工作的，必须在该工种岗位上工作累计满9年；从事其他有害身体健康工作的，必须在该工种岗位上工作累计满8年。特殊工种名录按国家劳动保障部或中央有关部（委）现公布的特殊工种名录执行。

	申请条件
	国有集体（县级以上）企业工人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
从事高空和特别繁重体力劳动的，必须在该工种岗位上工作累计满 10年；从事井下和高温工作的，必须在该工种岗位上工作累计满9年；从事其他有害身体健康工作的，必须在该工种岗位上工作累计满8年。长途客运汽车驾驶员等部分工种在岗位上工作连续15年或累计20年。
个人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及其以上。

	申请材料
	《福建省参保人员基本养老金领取资格认定表》；

单位公示回执；

本人完整档案（含《招工（干）登记表》、《军人入伍登记表》、《大中专毕业生分配表》等最先记载出生时间的证明材料，以及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凭证<养老保险手册>、转移接续材料等）；

职工身份证原件，社会保障卡原件；

从事特殊工种岗位的证明材料；

个人申请书；

有视同缴费年限的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离开国有或集体单位的，提供离开国有或集体（县级以上）企业的证明材料。

	办理流程
	在县（区）参保的，由县（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受理、初审后，经县（区）人社局审核，最后由市人社局审批。
在市级参保的，由市级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受理、初审后，由市人社局审批。

	办理时限
	15个工作日（不包含补件时间）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填报表格
	《福建省参保人员基本养老金领取资格认定表》


因病非因工伤残职工提前退休手续办理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因病非因工伤残职工提前退休手续办理

	事项类别
	公共服务

	设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主席令第三十五号）第十六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十五年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十五年的，可以缴费至满十五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2.《国务院关于颁发〈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的通知》（国发〔1978〕104号）中《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第一条：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工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该退休。 ...... （三）男年满五十周岁，女年满四十五周岁，连续工龄满十年，由医院证明，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 ...... 第十三条：集体所有制企业 、事业单位工人的退休、退职 ...... 参照本办法 ...... 。

3.《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1999〕8号）全文。

4.《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原国有企业职工解除关系后办理因病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批复》（闽人社文〔2014〕191号）规定：原国有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因病且经过县以上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并符合男年满50周岁，女年满45周岁，在原国有企业累计工作年限满10年、缴费年限和视同缴费年限满15年的参保人员，无论其是否在岗，均可申请办理因病提前退休。原县以上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参照执行。

	申请条件
	国有集体（县级以上）企业职工因病非因工伤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男年满 50周岁、女年满45周岁，连续工龄满10年；原国有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男年满50周岁、女年满45周岁，在原国有企业累计工作年限满10年。
由医院证明，并经设区市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个人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及其以上。

	申请材料
	《福建省参保人员基本养老金领取资格认定表》；

单位公示回执；

本人完整档案（含《招工（干）登记表》、《军人入伍登记表》、《大中专毕业生分配表》等最先记载出生时间的证明材料，以及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凭证<养老保险手册>、转移接续材料等）；

职工身份证原件，社会保障卡原件；

《职工因病或非因工致残丧失劳动能力鉴定表》；

县以上医院出具的医疗诊断证明，事故致残的要附“非因工”证明；

个人申请书；

有视同缴费年限的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离开国有或集体单位的，提供离开国有或集体（县级以上）企业的证明材料。

	办理流程
	在县（区）参保的，由县（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受理、初审后，经县（区）人社局审核，最后由市人社局审批。
在市级参保的，由市级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受理、初审后，由市人社局审批。

	办理时限
	15个工作日（不包含补件时间）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填报表格
	《福建省参保人员基本养老金领取资格认定表》


困难国有企业军转干部提前退休手续办理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困难国有企业军转干部提前退休手续办理

	事项类别
	公共服务

	设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主席令第三十五号）第十六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十五年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十五年的，可以缴费至满十五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事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人发[2002]82号文件精神，切实解决部分企业军转干部生活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03〕29号）第二条第（二）款：在困难国有企业工作、距法定退休年龄5年以内的军转干部，如本人自愿，可提前退休。

3.《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委组织部、省人事厅等部门<关于贯彻落实中办发[2003]29号文件精神切实解决部分企业军转干部生活问题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闽委办〔2003〕108号）第二条第（三）款：国有企业经营发生严重困难，依法停产整顿三个月以上并且发不足或发不出工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确认后，其企业军转干部职工，距法定退休年龄5年以内的，如本人自愿，可申请办理提前退休。

	申请条件
	困难企业军转干部，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50周岁。
个人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及其以上。

	申请材料
	《福建省参保人员基本养老金领取资格认定表》；

单位公示回执；

本人完整档案（含《招工（干）登记表》、《军人入伍登记表》、《大中专毕业生分配表》等最先记载出生时间的证明材料，以及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凭证<养老保险手册>、转移接续材料等）；

职工身份证原件，社会保障卡原件；

《军队转业干部审批表》；

市、县（区）人社行政部门出具的困难企业证明；

个人申请书；

有视同缴费年限的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离开国有或集体单位的，提供离开国有或集体（县级以上）企业的证明材料。

	办理流程
	在县（区）参保的，由县（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受理、初审后，经县（区）人社局审核，最后由市人社局审批。
在市级参保的，由市级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受理、初审后，由市人社局审批。

	办理时限
	15个工作日（不包含补件时间）

	收费标准
	不收费

	填报表格
	《福建省参保人员基本养老金领取资格认定表》




